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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布氏鯨擱淺事件 

四方面跟進工作的進展 

 
目的 

 
 2023 年 7 月 13 日，一頭屬於布氏鯨種的非本地棲息鯨魚被發現在香港水域出沒。牠

在颱風泰利吹襲香港期間短暫消失，但在 2023 年 7 月 21 日再次被發現。根據傳媒和社交媒

體報導，牠在香港水域出沒期間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觀鯨活動。政府聯同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

金（保育基金）一直密切監察該鯨魚的狀況，並採取措施盡量減少對布氏鯨的人為干擾。2023

年 7 月 31 日，該鯨魚的屍體被發現。 

 
2. 2023 年 8 月 1 日，政府作出相關宣布，其中包括： 

 
(一) 鯨魚的死因需要透過進行解剖來確定；和 

 
(二) 為了應對未來出現類似事件，將進行或加強四方面的工作，即：（1）制定應變計劃，

以更迅速、有效和具針對性地處理往後的類似事件；（2）進行法例檢討，研究是否需

要賦予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所需的權力，以更有效地保護進入香港水域的非本

地海洋哺乳動物免受人為干擾；（3）與其他地方的專家交流，豐富相關人員的專業知

識，並將所獲資訊應用於本地；及（4）加強教育海上使用者和公眾如何對待野生動

物。 

 
3. 本報告列出四方面跟進工作的進展。 

 
建議 

 
4. 鯨魚本身並非在香港水域棲息的物種，牠們進入香港水域很可能本身出現特殊情況，

例如健康出現問題、迷失方向或失去母鯨照顧等。國際間應對這種情況的原則都是盡力避免

及減少一切人為干擾，加強監察和巡邏，盡量使鯨魚能在最少干擾下自行游回合適的棲息地。

儘管如此，鯨魚事件揭示有檢討及改善空間，後續跟進工作如下。   

 
(一) 預先制訂應變計劃的必要 – 為確保政府各相關部門在處理涉及海洋哺乳動物的海上

突發或緊急情況（例如鯨魚擱淺或在香港水域發現鯨魚）時，可以迅速、協調地採取

行動，應預先制定應變計劃，訂明相關決策局/部門在監測、現場行動、支援以及向

公眾發放訊息的角色和行動。其中，該計劃包括積極的宣傳措施，旨在於早期階段開

始呼籲公眾合作，避免干擾鯨魚。在有需要時，政府應適時徵求外部專家和組織的專

業意見，並為此建立相關專家網絡； 

 

(二) 檢討法例以加強保護海洋哺乳動物 – 為遏止/控制可能對野生鯨豚動物造成干擾的

活動，以及日後更好地處理類似事件，應檢視現行法例及可行的法例修訂，以期賦予

漁護署充分的法定權力，根據需要採取適當措施管理船隻和海上航行，特別是迅速和

靈活地促成相關規定/限制的制定和執行，以處理在香港水域出現的不同情況的野生

鯨豚動物發現個案，同時平衡海上使用者的需要； 

 

(三) 提升相關人員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 漁護署應定期為參與應變行動的人員提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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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他們全面掌握日後處理涉及海洋哺乳動物的類似事件的所需技能和知識，同時注

意人員的安全； 

 

(四) 加強海上使用者和公眾對保護海洋哺乳動物的教育 – 措施旨在提升公眾對於保護

海洋哺乳動物的意識，從而減少人類對牠們的干擾。 

 
5. 漁護署一直跟進並實行上述四項措施，最新進展如下。 

 
四方面工作的進展 

 
(一) 制定應變計劃 

 
6. 政府已制定「香港水域內發現非本地棲息鯨豚動物的應變計劃」，涵蓋在香港水域發現

非本地棲息鯨豚動物的不同情況時，政府應採取的應對行動。應變計劃將採取三級機制應對

在香港發現非本地棲息鯨豚動物的情況，具體如下:  

 
- 第一級：活鯨豚動物只曾一次短暫出現，及後未有再次目擊其出沒。 

 
- 第二級：（i）在數日內多次目擊同一鯨豚動物出沒，並有跡象表明其逗留在香港水域，及

有可能吸引公眾前往觀鯨；或（ii）該鯨豚動物出現異常行為和/或受傷或受壓跡象。 

 
- 第三級：（i）活鯨豚被纏住、受傷、擱淺，或在第一次被目擊出沒時已展現明顯的受壓跡

象或強烈的擱淺傾向，需要立即救援和進行人為干預; 或（ii）活鯨豚在香港水域多次被

發現，但並無自行離開的勢態，而長時間逗留可能嚴重損害其健康。 

 
7. 擬採用的級別將由漁護署決定，並因應事件發展不斷檢視，並在有需要時按最新情況

作出修訂。處理發現鯨豚動物事件的三級機制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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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水域非本地棲息鯨豚動物目擊事件應對計劃中三級機制分類及相應應對措施的流程圖 

目擊活生 
非本地棲息鯨豚 

 

記錄和存檔，有需要
時提醒海上使用者 

如果可行， 
引導鯨豚到外海 

放生歸野、在治療設施
中永久護理或人道處理 

提供急救和支援 

不斷評估健康情況、行為 
和出沒模式。 

執行對船隻使用者的指
引，實施管理區，巡邏和
監察，就防止干擾鯨豚進

行積極宣傳 

執行對船隻使用者的指
引，實施管理區，巡邏和
監察，就防止干擾鯨豚進

行積極宣傳 

運往治療設施進行護理
及康復或現場治理 

 第 2 級* 

第 3 級* 

第 1 級 

處於危險、受
重傷、被困或

被纏住？ 

反覆或長時間目
擊？ 

健康問題？ 

有停留的傾向， 
有被騷擾的風

險？ 重新評估 

不是 

不是 

不是 

是 

不是 

是 

是 

是 

* 對於第 2 級和第 3 級情況，應適當尋求內地或外地當局和學者的意見和建議，或與其

共同合作，確保採取有效的應對行動。 

重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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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們將定時就應變計劃進行檢討和修訂。此外，漁護署會事先與保育基金研究在實際

情況發生之前，引導鯨豚動物返回外海的可行方法。 

 
(二) 法例檢討 

 
9. 在檢視《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 170 章)下的現有權力，並參考《船舶及港口管制條

例》（第 313 章）、《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548 章）、《商船（本地船隻）（一般）規例》

（第 548F 章）及《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第 476A 章）後，其中一項建議的法例修

訂是在第 170 章下授予漁護署署長新權力，以更好地保護非本地海洋哺乳動物，例如賦權讓

其可臨時對指定水域內的船隻的航行/活動施加某些限制或控制（例如進入指定水域的船隻需

要暫時降低航速）。漁護署署長可決定該指定水域的位置和大小，例如參照目擊地點的記錄和

有關海洋哺乳動物的狀況。 

 
10. 另一項建議是，參考其他條例（例如《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509 章）），為現行的

《觀豚活動守則》（守則）賦予法定地位1。第 170 章可作修訂訂明儘管違反守則本身並不構

成罪行，但守則在法庭案件中可接納為證據。違反守則，例如在觀賞海豚活動期間船速超過

10 節或進入一隻海豚/一群海豚所在水域的 100 米範圍以內，將在檢控案件中作為涉嫌故意

干擾受保護野生動物的證據（第 170 章第 4 條），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十萬元及監禁一

年。有關擬議修訂將加強對本地海豚物種的保護。 

 
(三) 與內地及海外有經驗的機構交流學習 

 
11. 北部灣的布氏鯨種群在地理上是最接近香港的。於 2023 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期間，

漁護署兩名海洋護理主任到訪廣西北海市北部灣鯨豚研究與保護中心。這中心由自然資源部

第四海洋研究所和南京師範大學建立。南京師範大學的陳炳耀教授是負責管理該中心的國內

布氏鯨專家。陳教授分享了他對北部灣鯨魚群落的知識和研究成果，包括歷史、潛在的遷徙

活動以及與於 2021 年和 2023 年在大鵬灣和西貢的布氏鯨事件的關聯。 

 
12. 兩名漁護署人員與第四海洋研究所舉行了會議，以交流鯨類研究和保育方面的知識和

經驗，亦參觀了廣西壯族自治區合浦儒艮國家自然保護區管理中心及潿洲島管理委員會，收

集有關觀鯨活動及其管理問題的資訊。是次訪問加深漁護署對內地海洋哺乳動物管理的認識，

並促進未來與內地在海洋哺乳動物保育方面的進一步合作。 

 
13. 此外，我們於 2024 年 1 月 14 日至 20 日派員訪問了澳洲昆士蘭州政府昆士蘭公園和

野生動物管理局管理的南部海岸公園，以了解處理海洋哺乳動物擱淺（包括鯨魚和海豚的活

擱淺和死亡擱淺）的經驗，以及在保護海岸公園和昆士蘭水域內的海洋哺乳動物的相關法例

和實際做法的實施情況。 

 
14. 我們就海洋哺乳動物擱淺對策進行了有條理和系統性的交流，特別是在法律、管理、

研究、公眾宣傳和教育方面，以及與鯨魚和海豚在昆士蘭海岸公園和鄰近水域出沒和擱淺有

關的措施的實施情況。澳方也介紹了處理鯨豚擱淺和康復治療的設施，以及與處理擱淺和解

                                                      
1 現行的《觀豚活動守則》主要適用於觀賞中華白海豚(本地的海豚物種)的活動。與中華白海豚不同，鯨魚一

般不會以香港水域為棲息地，以 2023 年 7 月出沒的布氏鯨為例，進入香港水域的鯨魚通常是非本地棲息鯨

豚，因出現一些特殊情況，才進入香港水域，因此應禁止觀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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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的行動有關的設備。從交流所取得的資料有助於制定上文第(一)部分所載的應變計劃中所

採用的分級機制，以及上文第(二)部分所載法例檢討中對指定水域內船隻的航行/活動實施某

些臨時限制或控制的建議，以更好地保護非本地海洋哺乳動物。 

 
(四) 加強宣傳教育 

 
15. 自去年鯨魚事件發生以來，漁護署一直推行多項措施，加強向海上使用者、學生、教

師、公眾人士和政府人員等進行宣傳和教育，共有超過 40,000 人次參與。詳情如下： 

 
海上使用者 

 
⚫ 在去年九月港島南區發現鯨魚個案，漁護署即時透過新聞稿和社交媒體平台以及在鄰近

碼頭派發傳單呼籲市民不要出海觀鯨，而海事處亦透過廣播系統呼籲船隻減慢速度，總體

反應積極。 

 
⚫ 署方已啟動宣傳計劃，以接觸不同的海上使用者，包括遊樂船營運者、出租船隻營運者和

海員協會，推廣最佳作業方法，以盡量減少對鯨類動物的干擾，並培養對保護野生鯨豚類

動物及其棲息地的共同管理意識。 

 
⚫ 於 2023 年 10 月 19 日為大澳觀豚活動的經營者舉行簡介會，目前在大澳經營觀豚業務

的三家公司均有參加。 

 
 
學生和教師 

 
⚫ 為提高學生對保護海洋生物的意識，漁護署於 2023 年 9 月透過教育局向學校發出通函，

向中小學推廣「尊重、愛護及欣賞海洋野生動物活動 2023/24」教材及資源。 

 
⚫ 漁護署於 2023 年 11 月 2 日為中小學教師舉辦「尊重、愛護及欣賞香港海洋野生動物」

講座。是次研討會是教育局可持續發展系列講座，主題為「尊重、愛護及欣賞海洋野生動

物」。目的是（1）加強教師對香港海洋環境和野生動物的瞭解；（2）推動教師向學生灌輸

保護及保育海洋生態系統的責任感，同時欣賞多樣化的海洋野生動物。有 87 名中小學教

師參加了研討會，反應非常積極。 

 
⚫ 教育局公民及社會發展組及一非政府組織於 2023 年 12 月 8 日為中小學教師提供網上課

程及教材。該課程屬於教育局可持續發展系列，主題為海洋生態保育，其目標是（1）加

強教師對保育海洋生態的認識，讓學生明白維護生物多樣性、拯救動物和促進可持續發展

的重要性；（2）促進教師培養學生對保育海洋生態的責任感，學會尊重和珍惜不同的海洋

生物；及（3）介紹保育海洋生態的教學資源。 

 
公眾 

 
⚫ 為向廣大公眾宣傳有關尊重和欣賞海洋生物，於粵港澳海洋生物繪畫比賽 2022 三地得獎

作品的巡迴展覽期間，展示了有關尊重和欣賞海洋哺乳動物的教育展板。有關展覽於 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在中環市場及兩個商場舉行，共有 12,600 人次到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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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0 月 28 日，在香港海事博物館舉行的免費親子同樂日上發表題為「尊重和欣賞

香港海洋哺乳動物」的公開講座，共有 15 名公眾人士參與。 

 
⚫ 於香港潛攝大賽 2023 比賽得獎作品的巡迴展覽期間，展出了如何尊重和欣賞海洋哺乳動

物的教育展板。展覽在 2023 年 12 月至 1 月先後在海洋公園、2023 年香港國際潛水展、

香港海事博物館及商場舉行，展覽共錄得 6,740 人次參與。 

 
⚫ 「賞．惜海洋野生動物節」由漁護署、海洋公園及一非政府組織合辦，於 2024 年 1 月至

3 月期間，在海洋公園、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商場及海下遊客中心等舉辦教育

活動及展示教育展板，共有超過 25,000 人次參加。 

 
政府部門 

 
⚫ 於 2023 年 10 月 25 日在馬料水水警基地舉辦「知識管理超越邊界學習系列」（水警研討

會）──「對迷失海豚/鯨魚的處理與海洋保育」，約有 30 名水警同事參與。 

 
⚫ 展望未來，漁護署會繼續透過不同管道提高公眾對保護海洋生物的意識，包括舉辦海洋生

態導賞團及實地考察、生態保育展覽及工作坊、公眾及學校講座、海洋生態展板借用服務、

學校探訪、海岸公園大使計劃及公民科學家活動等。 

 
未來展望 

 
16. 政府成立了保育海洋哺乳動物專家小組（專家小組），以期就香港水域海洋哺乳動物的

保育向漁護署署長提供意見，為處理非本地棲息、活生海洋哺乳類動物在香港出沒的事件制

定應變計畫，包括評估對海洋哺乳動物和人類安全的潛在風險，並制定適當措施、指引、守

則和良好作業模式，以便有效應對這類事件。我們會就上述後續跟進行動聯繫專家小組成員，

並暫定今年內在詳細法例修訂建議準備就緒時進一步諮詢專家小組。 

 

 

漁農自然護理署 

2024 年 7 月 

 


